
《中国商法评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商法评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1215180

10位ISBN编号：7301215185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顾功耘 编

页数：3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商法评论》

内容概要

《中国商法评论(2011-2012年卷)》由顾功耘主编。基金法修改一直备受关注，学界对此做了又一轮新
的研讨。《中国商法评论(2011-2012年卷)》精选基金法修改中的学者建议，对基金法修改的宗旨、信
托人、受托人等制度展开研究。《中国商法评论(2011-2012年卷)》同时选取了部分名家对公司法、证
券法、保险法、商事审判制度做出的精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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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耕耘，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商法、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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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商法基础理论
中国特色商法体系评估与构建技术反思
我国商号法律保护的问题及完善
信托法制
民商分立
论中国《信托业法》的制定
论信托公示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
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义务
论国有资产信托内部监督的制度构建
管窥信托受托人选用国际投资工具的义务
论受托人与相关合作机构的法律关系
作为商事组织的商业信托和公司
论信托财产权属
论信托原理在公司债管理中的运用
2006年日本《信托法》与事业信托
日本《信托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与若干理论课题
日本信托法上受托人的权限及对信托财产的效果归属
保险法制
保险理赔“代位求偿权”运用之剖析
试论保险代位求偿中仲裁协议对保险人的约束力
论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
关于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的几点思考
醉酒等恶意驾驶行为所致交通事故不应获赔交强险
猝死是否属于意外事故
票据法制
回归与突破
名家讲坛
金融立法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关于金融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多层次市场中的国际板
金融危机与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论司法权对公司纠纷的有限介入
保险法实施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The US Uniform Trust Code and Its Impact on Business Trusts
法律与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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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法评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见，我国古代的字号与现代立法中的字号并不是一致的概念。古代的字号接近于
商业名称，现代立法中的字号仅是商业名称的一个核心构成部分。如“大众”一词，在作为字号时，
全国各地能找出若干家以“大众”为字号的企业，单凭字号无法区分这些企业，可见对于字号本身，
任何企业都不可以独占某一字号，但是若要联想一个商业名称，普通社会公众往往会想到，它代表着
生产汽车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事实上，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上经常提及的“老字号”，其本质就是属
于商号范畴的。因为一提起老字号，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是从事什么经营的企业。例如，“同仁堂”（
药业）、“盛锡福”（帽子店），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习惯，就像前面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
里提到诸如“李家香铺”、“百钟圆药铺”、“张家酒店”等等的字号，都连带着其营业。就像坐标
系统定位，需要两个轴线相交才能做到精确定位。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笔者在“浙江知名商号
认证网”上看到，绝大多数企业的商号都是字号附加营业，营业列在括号里。例如，在2008年浙江知
名商号的名录里，浙江天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商号为天喜（炊具），舟山市海洲水产有限公司的商
号为海洲（水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再举二例。如“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其字号为“
第一”（字号为“第一”者何其多也，如有上海“第一”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但其商号范畴的称谓
应为“一汽”；又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字号为“国际”，但其商号范畴的称谓应为“国航”。
这些习惯性简称就是它们商号范畴的称谓。另外，“中石化”、“武钢”等企业简称为商号的情形也
是如此。例如，“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从企业名称构成上显然没有字号，但是在长期的经营实践活动
中，已形成了“武钢”这么一个“实质意义的”商号。实践中商业名称中的核心构成既可以是企业的
字号，如“同仁堂”、“海尔”等，有些情形也可以是企业名称的常用缩写，如“中国银行”、“中
石化”、“中海油”、“武钢”、“哈药六厂”、“上航”、“国航”等，还可以是商家姓名，如“
李宁”等。一旦它们具有识别商事主体的功能时，即可列入商号范畴。商号的这种情况其实也跟现实
的交易习惯有关。现实中，商事主体会根据不同需要使用商业名称。一般在签订合同或是起诉、应诉
时，商事主体所使用的都应该是其全称。但在许多其他场合，通常会以商业名称中的核心构成作为自
己的商业名称加以简化使用，这也可称为商号的习惯性简称。 其实，凡是商事主体进行其营业时使用
的名称，无论是全称还是习惯性简称，申言之，但凡能够起到标识自己并区分其他商事主体的功能的
，就属于商号的范畴。如果将商号保护的范围仅仅界定为商事主体名称的核心词汇字号，或仅仅死板
地等同于我们国家的企业名称，都会失之偏颇。总之，对商号范畴的界定应摈弃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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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商法评论(2011-2012年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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